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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边缘交叉学科高新技术在医学领域创新性应用研

究课题；

（三）引进创新性医学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研究课题；

（四）医学领域的横向联合、科研协作或其它需要在学

会立项的课题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须为学会单位会员并应作为

项目依托单位，课题负责人须为学会个人会员，单位及个人

均须已按期缴纳会费。

（二）课题负责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(职称)或者

具有博士学位，或者有 2 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、具有高级

专业技术职务(职称)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；有较强的组织和

协调能力，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，熟悉所

申报课题领域情况。

（三）青年科研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：男性未满 35 周

岁[1988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，女性未满 40 周岁[1983

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。

（四）符合上述条件的在职攻读博士研究学位的人员，

经过导师同意可以通过其受聘单位申请。

（五）课题负责人必须实际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实

施，以单位名义而无具体承担人的项目不予受理。

（六）课题负责人在同一批次公布的科研计划课题中只

能申报一项课题，此前已在学会立项的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

成员结题前不能再次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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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申报单位应按照 1：1 匹配科研经费，保障课题

顺利实施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课题申报人根据《四川省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会

科研课题材料填报说明》填写《四川省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

会科研课题申报信息表》、《四川省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会

科研课题申报书》。

（二）课题申报人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出具《科研项目

伦理审查批件》。

（三）中央在川三甲医院和省卫生健康委直属三甲综合

医院两类课题各限报 10 项/家，三甲综合医院各限报 5 项/

家，其余三级医疗机构各限报 3 项/家，其他医疗卫生单位

各限报 2 项/家。

申报单位初审后，应当将《信息表》、《申报书》和《伦

理审查批件》汇总后签署意见，并编制《四川省医疗卫生与

健康促进会科研课题申报项目汇总表》，加盖单位公章。根

据《四川省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会科研课题材料填报说明》

的要求，将本单位所有项目资料统一报送至学会秘书处。本

次科研申报不接受以个人名义报送。

（四）学会秘书处将组织专家进行盲评，并根据评审得

分和名额限制来决定是否立项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每项省级科研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2 万元及青年

科研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1 万元。




